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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职务；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鸿合创新召开董事会，同意将合肥合纵

１５％

股权全

部转让给宁波通容并于同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宁波通容为合肥合纵实际

控制人徐志法之配偶李躬控制的企业。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上述转让已

完成超过

１２

个月，合肥合纵不再认定为本公司关联方。

报告期内， 发行人与合肥合纵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采购智能交

互产品部分辅料及电子班牌产品、接受劳务以及销售液晶及背光模组，均以市

场方式定价。

①

采购类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合肥合纵

发行人曾参

股公司、发行

人员工曾担

任董事

整机、背光模组辅料

７

，

２７６．７９ １５

，

３０３．６６ １１

，

３０４．３９

整机、背光模组委托加工费

１

，

１４０．６２ ２

，

７６０．８５ １

，

８９２．１１

电子班牌成品

１

，

０２７．４９ ８４２．８８ －

其他配件

２６．４５ １５２．６５ ２５．２９

合计

９

，

４７１．３５ １９

，

０６０．０４ １３

，

２２１．７９

占当期营业成本比例

２．８６％ ６．８２％ ６．２２％

Ｉ．

关联采购的必要性

合肥合纵是行业内知名代工厂商之一，拥有良好的技术研发能力、优秀的

生产控制能力以及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在显示器整机和背光模组的样品试制、

技术参数调整等多方面具有较高技术水平。 报告期内，发行人业务规模迅速扩

大，同时受季节性波动因素影响，高峰期产能不足，亟需增加委托加工厂商作为

产能补充。经相互深入了解和考察，发行人最终确定合肥合纵为公司的委托加工

厂商和

ＪＤＭ

厂商之一， 委托其生产部分智能交互平板， 并提供电子班牌产品，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发行人向合肥合纵采购的金额不断上升。 而从

２０１８

年开始，随

着公司自身产能的不断提升、生产工艺日益成熟以及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司

已将部分型号产品转由自有工厂生产，公司从合肥合纵采购金额大幅减少。

ＩＩ．

关联采购的公允性

合肥合纵加工智能交互平板所用原材料中， 液晶面板等主材由发行人采

购，背光材料、结构件等辅材由合肥合纵采购，双方按照订单约定的辅材金额

及加工费进行结算；对于部分电子班牌，发行人与合肥合纵共同设计、研发，由

合肥合纵采购所需原材料生产，双方以整机采购方式结算。

报告期内，发行人委托合肥合纵加工的产品主要为智能交互平板，其定价

是以市场平均价格为基础，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的。报告期内，除合肥合纵外，

公司亦委托扬璨光学、康力电子等无关联第三方加工智能交互平板，价格公允

性比较如下：

ｉ．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发行人向合肥合纵委托加工的各型号产品按尺寸分类，各类平

均单位采购价格（包含委托加工费与辅料费）与发行人向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扬璨光学委托加工同型号产品的平均单位采购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产品尺寸

公司委托合肥合纵生产

公司向无关联第三

方采购

差异率

金额（万元） 占比 平均单价（元） 平均单价（元）

５５

寸

３５１．８６ ２．６７％ １

，

４９７．２７ １

，

５５０．３２ －３．５４％

７０

寸

７

，

２２８．５７ ５４．９０％ ２

，

１７３．０９

未委托

－

８０

寸

７８５．４０ ５．９６％ １

，

８０５．５１

未委托

８５

寸

１

，

２２２．６４ ９．２９％ ３

，

２５４．２９

未委托

－

８６

寸

３

，

５７８．４３ ２７．１８％ ３

，

３２５．３７

未委托

－

合计

１３

，

１６６．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２

，

４１６．７４ － －

发行人未向其他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委托加工

７０

寸、

８０

寸、

８５

寸、

８６

寸同

类可比型号产品，发行人委托合肥合纵生产的

５５

寸的各型号产品，平均单位采

购价格与向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平均单位采购价格差异较小。

为确保数据可比性， 发行人将向合肥合纵采购的平均单位采购价格与发

行人采购并向合肥合纵提供的原材料合并， 与发行人在自产模式下生产同型

号产品的平均单位生产成本进行对比，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尺寸

公司委托合肥合纵生产 公司自产

差异率

数量（台） 占比

平均单位生产成

本（元）

平均单位生产成本

（元）

５５

寸

２

，

３５０．００ ４．３１％ ３

，

４６４．７９ ３

，

２７８．３３ ５．６９％

７０

寸

３３

，

２６４．００ ６１．０６％ ７

，

１６６．１５ ８

，

１１５．１５ －１１．６９％

８０

寸

４

，

３５０．００ ７．９８％ １０

，

００５．８９

未自产 不适用

８５

寸

３

，

７５７．００ ６．９０％ １０

，

４５０．８３ １０

，

３９７．４１ ０．５１％

８６

寸

１０

，

７６１．００ １９．７５％ １０

，

４５６．２８ １１

，

１５９．２２ －６．３０％

合计

５４

，

４８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发行人委托合肥合纵生产与发行人自主生产的平均单位生产成本总体差

异较小。其中，

５５

寸智能交互平板发行人自主生产平均单位生产成本较低但仍

委托合肥合纵少量生产的原因系发行人高峰期产能不足；

７０

寸智能交互平板

生产成本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系委托合肥合纵生产的某低端型号占比较高；

可比型号的

８０

寸智能交互平板发行人未自产，全部委托合肥合纵生产，因此不

具备可比性。

ｉｉ．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发行人向合肥合纵委托加工的各型号产品按尺寸分类，各类平

均单位采购价格（包含委托加工费与辅料费）与发行人向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康力电子委托加工同型号产品的平均单位采购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产品尺寸

公司委托合肥合纵生产

公司向无关联第三

方采购

差异率

金额（万元） 占比 平均单价（元） 平均单价（元）

７０

寸

７

，

０２１．５６ ４２．２３％ ２

，

０５０．８１ ２

，

００５．９８ ２．１９％

８０

寸

３

，

３６６．６８ ２０．２５％ ２

，

６５５．１１

未委托

－

８５

寸

１

，

５６９．２８ ９．４４％ ２

，

９６４．８２

未委托

－

８６

寸

４

，

６７０．７６ ２８．０９％ ３

，

０７２．６７

未委托

－

合计

１６

，

６２８．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２

，

４６６．６７ － －

发行人未向其他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委托加工

８０

寸、

８５

寸、

８６

寸同类可比

型号产品，发行人委托合肥合纵生产的

７０

寸的各型号产品，平均单位采购价格

与向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平均单位采购价格差异较小。

为确保数据可比性， 发行人将向合肥合纵采购的平均单位采购价格与发

行人采购并向合肥合纵提供的原材料合并， 与发行人在自产模式下生产同型

号产品的平均单位生产成本进行对比，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尺寸

公司委托合肥合纵生产 公司自产

差异率

数量（台） 占比

平均单位生产

成本（元）

平均单位生产

成本（元）

７０

寸

３４

，

２３８.００ ５０.７９％ ６

，

９１９.０１ ７

，

２６０.９５ －４.７１％

８０

寸

１２

，

６８０.００ １８.８１％ ９

，

２０６.５６ ９

，

６１８.３１ －４.２８％

８５

寸

５

，

２９３.００ ７.８５％ ９

，

９０８.５１ ９

，

６０９.９８ ３.１１％

８６

寸

１５

，

２０１.００ ２２.５５％ １０

，

３７９.８７ ９

，

９３１.３７ ４.５２％

合计

６７

，

４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

发行人委托合肥合纵生产与发行人自主生产的平均单位生产成本总体差

异较小。

ｉｉｉ.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发行人向合肥合纵委托加工的各型号产品按尺寸分类，各类平

均单位采购价格（包含委托加工费与辅料费）与发行人向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康力电子委托加工同型号产品的平均单位采购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产品尺寸

公司向合肥合纵采购

公司向无关联第

三方采购

差异率

金额（万元） 占比 平均单价（元） 平均单价（元）

７０

寸

５

，

４５４.６２ ６８.６５％ ２

，

００１.８３ ２

，

０１３.４４ －０.５８％

７５

寸

３４０.７９ ４.２９％ ２

，

２６９.３５

未委托

－

８０

寸

１

，

３３８.３９ １６.８４％ ２

，

９１９.０６

未委托

－

８５

寸

３７８.１１ ４.７６％ ２

，

９０８.５４

未委托

－

８６

寸

４３４.１５ ５.４６％ ２

，

８９４.３１

未委托

－

合计

７

，

９４６.０６ １００.００％ － －

发行人未向其他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委托加工

７５

寸、

８０

寸、

８５

寸、

８６

寸同

类可比型号产品，发行人委托合肥合纵生产的

７０

寸的各型号产品，平均单位采

购价格与向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平均单位采购价格差异较小。

为确保数据可比性， 发行人将向合肥合纵采购的平均单位采购价格与发

行人采购并向合肥合纵提供的原材料合并， 与发行人在自产模式下生产同型

号产品的平均单位生产成本进行对比，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尺寸

公司委托合肥合纵生产 公司自产

差异率

数量（台） 占比

平均单位生产

成本（元）

平均单位生产

成本（元）

７０

寸

２７

，

４１７.００ ７５.７９％ ５

，

７８３.０８ ６

，

３５２.０２ －８.９６％

７５

寸

１

，

４５０.００ ４.０１％ ７

，

７３２.２８ ７

，

１９７.６６ ７.４３％

８０

寸

４

，

５１０.００ １２.４７％ ８

，

７４７.５３ ８

，

８４６.３９ －１.１２％

８５

寸

１

，

３００.００ ３.５９％ ９

，

０２９.６３ ９

，

０１１.１５ ０.２１％

８６

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４.１５％ ９

，

８６９.４８ ９

，

８０５.７９ ０.６５％

合计

３６

，

１７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发行人委托合肥合纵生产与发行人自主生产的平均单位生产成本总体差

异较小。

由于大尺寸智能交互平板所需的背光板、灯条、玻璃面板、机壳等原材料

价格均较高，加工难度也比小尺寸产品复杂，因此，智能交互显示产品委托加

工单价呈现随尺寸变大而逐步上升的趋势，

８０

寸以上大尺寸产品则区别较小，

符合行业实际情况。

报告期内， 合肥合纵及无关联第三方的各尺寸委托加工单价逐步小幅下

降，主要系随着委托加工规模的扩大、生产线的磨合调整以及工人的熟练程度

的提升，委托加工厂商的加工成本逐渐降低，发行人议价能力逐步增强所致，

该等变动趋势符合实际经营情况。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对于同尺寸可比型号产品，合肥合纵的委托加工单价与

无关联第三方基本一致，单位生产成本与发行人基本一致。 因此，公司支付给

合肥合纵的委托加工费及辅料费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对关联方重大依赖和

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②

销售类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合肥合纵

发行人曾参股

公司、发行人员

工曾担任董事

液晶模组

９５.９５ ２

，

２４６.４２ ６.０３

背光模组

２４.５３ ８７２.１３ ３８.９６

其他配件

０.０２ １１.９８ ５２.４６

合计

１２０.５０ ３

，

１３０.５３ ９７.４４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０.０３％ ０.８７％ ０.０４％

Ｉ.

关联销售的必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亦曾向合肥合纵销售液晶模组和背光模组， 发生该类关

联交易主要是因为合肥合纵除发行人之外还有其他客户 （江苏欧帝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等）具有液晶模组和背光模组

需求，而发行人是液晶面板工厂的长期战略客户，采购总量大，采购价格较优

惠并拥有背光模组的专用生产工具。 因此，合肥合纵与发行人协商后，向发行

人采购了少量液晶模组和背光模组销售给其下游客户。 由于发行人生产经营

调整，

２０１８

年第三季度开始，公司已停止了前述交易。

ＩＩ.

关联销售的公允性

发行人向合肥合纵销售液晶模组及背光模组的定价以市场平均价格为基

础，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除合肥合纵外，报告期内，公司亦向深圳永创达、君

立行科技、东莞凌昌光电等无关联第三方销售，销售情况比较如下：

类型

向合肥合纵销售

向无关联

第三方销

售

平均单价

差异

数量（台）

总金额

平均单价

（元）

平均单价

（万元） （元）

２０１７

年度

液晶模组

７０

寸

１１ ６.１０ ５

，

５４３.９０ ５

，

８６９.７１ －５.８８％

７５

寸

１１ ７.４１ ６

，

７４０.４８ ７

，

０８６.７３ －５.１４％

８０

寸

２７８ ２０４.１９ ７

，

３４５.０５ ７

，

３７４.３７ －０.４０％

８６

寸

２

，

４５４ ２

，

０２８.７１ ８

，

２６６.９７ ７

，

５５３.６３ ８.６３％

背光模组

７０

寸

２

，

３８３ ２７５.６２ １

，

１５６.６０

无销售

－

７５

寸

２

，

４８０ ３００.５５ １

，

２１１.９０ １

，

２１３.２５ －０.１１％

８６

寸

１

，

５８０ ２９５.８９ １

，

８７２.７５ １

，

８３９.７４ １.７６％

注：由于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发行人向合肥合纵销售模组的数量和金额

较小，不具可比性，以上仅比较

２０１７

年数据。

经比较，报告期内，公司向合肥合纵销售的各型号模组平均单价与向无关

联第三方销售的平均单价基本一致，略有差异主要由于销售的数量、运输费用

不同所致。公司向合肥合纵销售商品的定价公允，不存在对关联方重大依赖和

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

２

）与鸿合香港的关联交易

鸿合香港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注册资本

１

万港币，由邢修青担任执行董

事；公司设立时，实际控制人邢修青、王京、邢正分别持有

３５

。

８８％

、

２２

。

１５％

、

２１

。

３７％

股权，发行人股东张树江和赵红婵分别持有

１８

。

９９％

股权、

１

。

６１％

股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鸿合香港股东王京、邢正、张树江、赵红婵转让其所持全部股权给邢修

青，转让后邢修青成为鸿合香港唯一股东。

鸿合香港西班牙分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是鸿合香港在欧洲地区的

分支机构。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鸿合香港西班牙分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决定关闭

并解散西班牙分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鸿合香港西班牙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鸿合香港子公司鸿合亚太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４

日，注册资本

２

，

７００

万新台币；

鸿合香港持有鸿合亚太

８９％

股权。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鸿合亚太办理完毕注销手续。

报告期内， 发行人与鸿合香港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其销售智

能交互平板、 电子交互白板以及视频展台等智能交互显示产品并向其子公司

鸿合亚太采购配件，具体情况如下：

①

采购类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鸿合亚太 鸿合香港曾控制的公司 采购配件

－ － ２５.４２

合计

－ － ２５.４２

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 － ０.０２％

Ｉ.

关联采购的必要性

公司向鸿合亚太采购配件主要为奇扬网科公司生产的无线投屏器， 该配

件是一种可以将个人电脑屏幕内容通过无线传输技术实时显示在智能交互平

板上的配件类产品，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为方便与奇扬网科进行商务接

洽和后期维保，发行人暂时委托在台湾设立的鸿合亚太代为采购。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起，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公司改为自行向奇扬网科采购上述产品。

ＩＩ.

关联采购的公允性

报告期内， 公司向鸿合香港子公司鸿合亚太采购配件主要为奇扬网科公

司生产的无线投屏器， 交易定价以市场平均价格为基础， 由双方共同协商确

定。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起，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公司改为自行向奇扬网科采购上述

产品。 鸿合亚太代采与公司直采价格对比如下：

类型

鸿合亚太代采 发行人直接采购

平均单价

差异

数量（台） 总金额（元） 平均单价（元） 平均单价（元）

２０１６

年度 无线投屏器

２０６ ２５４

，

１９５.５５ １

，

２３３.９６ １

，

２３９.２３ －０.４３％

经比较，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鸿合亚太代采的平均采购单价与公司从奇扬

网科公司直接采购价格基本一致，公司向鸿合亚太采购商品的定价公允，不存

在对关联方重大依赖和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②

销售类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鸿合香港西班

牙分公司

鸿合香港控制

的公司

销售智能交互

显示产品

－ － １

，

２９１.７０

鸿合亚太

鸿合香港控制

的公司

销售智能交互

显示产品

－ － ２

，

０６８.８４

合计

－ － ３

，

３６０.５４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 － １.２４％

Ｉ.

关联销售的必要性

报告期初，发行人为避免同业竞争和规范关联交易，开始组建独立的海外

销售团队和体系，在逐步规范的过程初期，发行人通过关联方鸿合香港西班牙

分公司、鸿合香港子公司鸿合亚太开展部分海外业务。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后，发行人不

再通过鸿合香港开展海外业务。 鸿合香港的最终销售情况请参见本招股意向

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四、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之“（四）主要产品生产、

销售情况”。

ＩＩ.

关联销售的公允性

ｉ.

与鸿合香港西班牙分公司关联销售的公允性

发行人向鸿合香港西班牙分公司销售交互显示产品主要为智能交互平板、

电子白板以及

ＯＰＳ

产品，其定价以海外市场平均价格为基础，由双方共同协商

确定。 除鸿合香港西班牙分公司外，报告期内，公司亦向

Ｇｅｎｅｅ

、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ｉｎｋｅｒ

、

ＡＬＭＯＥ

、

Ｔｒｏｘｅｌｌ

等无关联海外第三方销售，同类产品销售情况比较如下：

类型

向鸿合香港西班牙分公司销售

向无关联海外第

三方销售

平均单价

差异

数量（台） 总金额（元） 平均单价（元） 平均单价（元）

２０１６

年度

智能交互平板

７４８ ９

，

６３０

，

８６４.６２ １２

，

８７５.４９ １２

，

７８６.４５ ０.６９％

电子交互白板

２７１ ３８２

，

１９０.６８ １

，

４１０.３０ １

，

４２０.９２ －０.７５％

ＯＰＳ ３０５ ８３６

，

１０１.０６ ２

，

７４１.３１ ２

，

７５６.１８ －０.５４％

经比较，报告期内，公司向鸿合香港西班牙分公司销售的平均单价与向无

关联海外第三方销售的平均单价基本一致。 公司向鸿合香港西班牙分公司销

售商品的定价公允，上述交易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均较低，不存在对关联方

重大依赖和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ｉｉ.

与鸿合亚太关联销售的公允性

发行人向鸿合亚太销售交互显示产品主要为教育类智能交互平板、 中低

端型号电子交互白板以及

ＯＰＳ

产品，其定价以海外市场平均价格为基础，由双

方共同协商确定。 除鸿合亚太外，报告期内，公司亦向

Ｇｅｎｅｅ

、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ｉｎｋｅｒ

、

ＡＬＭＯＥ

、

Ｔｒｏｘｅｌｌ

等无关联海外第三方销售，同类产品销售情况比较如下：

类型

向鸿合亚太销售

向无关联海外第

三方销售

平均单价

差异

数量（台） 总金额（元） 平均单价（元） 平均单价（元）

２０１６

年度

智能交互平板

１

，

２９２ １２

，

４４８

，

３２４.６０ ９

，

６３４.９３ １０

，

３２７.０６ －７.１８％

电子交互白板

６

，

６２６ ７

，

７４２

，

１５８.３７ １

，

１６８.４５ １

，

１８１.０９ －１.０８％

ＯＰＳ ２７ ６８

，

４１３.６１ ２

，

５３３.８４ ２

，

７５６.１８ －８.７７％

经比较，报告期内，公司向鸿合亚太销售的平均单价与向无关联海外第三

方销售的平均单价无重大差异，略有差异主要由于销售商品的型号、数量等不

同所致。公司向鸿合亚太销售商品的定价公允，不存在对关联方重大依赖和通

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

３

）与晧明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晧明有限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注册资本

１

万港币，由邢献光担任执行董

事。 邢献光持有晧明有限

１００％

股权，邢献光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邢修青系叔侄

关系，晧明有限股权系由其代邢修青持有。

报告期内， 发行人与晧明有限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其销售智

能交互平板、 电子交互白板以及视频展台等智能交互显示产品， 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晧明有限

实际控制人邢修青

控制的公司

销售智能交互显示产

品

－ － １９２.９１

①

关联销售的必要性

报告期初，发行人为避免同业竞争和规范关联交易，开始组建独立的海外

销售团队和体系，在逐步规范的过程初期，发行人通过关联方晧明有限开展部

分海外业务。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后，发行人不再通过晧明有限开展海外业务。晧明有限

的最终销售情况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四、发行人主

营业务情况”之“（四）主要产品生产、销售情况”。

②

关联销售的公允性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晧明有限销售交互显示产品定价以海外市场平均价

格为基础，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除晧明有限外，报告期内，公司亦向

Ｇｅｎｅｅ

、

Ｓｏｕｒｃｅ Ｌｉｎｋｅｒ

、

ＡＬＭＯＥ

、

Ｔｒｏｘｅｌｌ

等无关联海外第三方销售。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向

晧明有限销售的商品种类较多，总体金额较低。公司向晧明有限销售商品的定

价公允，不存在对关联方重大依赖和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

４

）经常性关联租赁

在报告期内，存在有发行人向关联方租赁房屋用于办公的情形。公司向关

联方支付的租赁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邢修青

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

租用嘉华大厦、赢华广

场、黄埔大厦房屋

１６５.３１ １５４.４０ １５６.５１

邢正

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

租用嘉华大厦、赢华广

场、成都科华北路、哈尔

滨一曼街房屋

６６.０５ ６５.６９ ５６.２３

王京

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

租用嘉华大厦、赢华广

场房屋

８１.７３ ７６.１１ ６７.１５

张树江

发行人股东、董

事、总经理

租用嘉华大厦、赢华广

场、沈阳三好街、成都科

华北路房屋

１６８.４３ １７１.１２ １８２.３９

合计

４８１.５２ ４６７.３２ ４６２.２８

①

关联租赁的必要性

报告期内，公司资金重点用于业务发展，没有大幅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办

公场所主要通过租赁方式取得。 公司向关联方租赁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做的

安排，属于正常业务发展所需要。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租赁的嘉华大厦房产位于中关村产业园区，是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 租赁地点的

地理位置优越，周边高科技及创新企业较多，具备一定的集群规模化优势；发

行人

２０１０

年开始即租赁此处房屋，为保证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开展，避免频繁

更换办公场所，报告期内，发行人持续租赁该处办公场所。

发行人向关联方租赁的上海赢华国际广场房产位于上海市政府重点规划

的长风生态商务区，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周边商务配套齐全，有利于发行人开

发教育类以及集成类客户。发行人上海分公司设立之初即租赁此处房产，目前

业务开展良好，为了保持公司的稳定经营，报告期内，发行人持续租赁该处办

公场所。

发行人向关联方租赁的南京黄埔大厦位于南京核心区域，位置优越、交通

便捷。报告期内，发行人持续租赁该处办公场所。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发行人已完成南京办公场所的搬迁。

发行人向关联方租赁的沈阳三好街

１００－４

号的

４

处房屋均已完成房屋转

让手续，发行人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取得了上述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

报告期内， 发行人曾向关联方租赁成都科华北路和哈尔滨一曼街房屋用

于分支机构的日常办公。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２０１６

年发行人对成都分支机

构进行了搬迁，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后，不再发生关联租赁。

２０１７

年发行人对哈尔滨

分支机构进行了搬迁，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后，不再发生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 发行人曾向目击者租赁深圳软件产业基地房屋用于研发部门

的日常工作。 考虑到研发设备安装调试过程复杂，对场地的稳定性要求高，搬

迁难度较大，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鸿合创新召开董事会，决定收购目击者

１００％

股权

以解决关联租赁的问题。鸿合创新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完成对目击者的收购，并将目

击者纳入合并范围。 发行人与目击者合并日前的租赁构成关联租赁。

②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持续租赁北京嘉华大厦、上海嬴华国际广场和

南京黄埔大厦房屋，租赁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主要

租赁地区的租金情况与周边平均租金的比较如下：

类型

公司向关联方租赁 周边平均租金

平均单价

差异

期间

租赁面积

（

ｍ

２

）

期间租金（元）

平均单价

（元

／ ｍ

２

／

天）

平均单价

（元

／ ｍ

２

／

天）

北京嘉华大厦

２０１６

年度

１

，

５５９.５２ ３

，

２９４

，

９２１.７８ ５.７９ ５.５７ ３.９５％

２０１７

年度

１

，

５５９.５２ ３

，

４５４

，

３８１.８９ ６.０７ ５.６３ ７.１５％

２０１８

年度

１

，

５５９.５２ ３

，

７８７

，

８７４.２９ ６.６５ ６.１２ ８.７３％

上海赢华国际广场

２０１６

年度

６６８.３５ ９３７

，

５１８.３０ ３.８４ ３.５７ ７.５６％

２０１７

年度

６６８.３５ ９３１

，

３６３.８８ ３.８２ ３.７８ ０.９９％

２０１８

年度

６６８.３５ ９３１

，

３６３.８６ ３.８２ ３.７７ １.３３％

南京黄埔大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２７.３１ １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２ １.６１ －５.５９％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２７.３１ １２４

，

２００.００ １.５０ １.６２ －８.１５％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２７.３１ 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１ ２.１１ ８.６６％

注

１

：部分租赁房屋起始租期处于年中，该类房屋的平均单价依据当年实

际租赁时间折算计入单价。

注

２

：周边平均租金数据来源为

５８

同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５８.ｃｏｍ／

）、赶集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ａｎｊｉ.ｃｏｍ／

）、 列表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ｌｉｅｂｉａｏ.ｃｏｍ

） 以及搜房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ａｎｇ.ｃｏｍ

）

经比较，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租赁的平均单价与市场待租赁房屋的平

均单价差异率较小，略有差异主要由于房屋条件、租赁面积不同所致。 公司向

关联方租赁的定价公允， 不存在对关联方重大依赖和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

的情形。

（

５

）关联担保情况

关联方为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从银行获得融资，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担保均为接受关

联方担保，未向关联方提供担保，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报告期末是否

已经履行完毕

王京

鸿合创新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１０－９

各具体授信的

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日后两年

止

否

邢修青

鸿合科技

鸿达成

鸿合智能

１

，

６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否

鸿合嘉华

王京

鸿合创新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１－２９

授信使用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

年

否

鸿合科技

王京

鸿合创新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４－２０ ２０１９－４－１９

否

邢修青

张树江

赵红婵

鸿合科技

目击者

邢修青

鸿合创新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３－２６ ２０１９－３－２６

否

鸿合科技

鸿达成 鸿合创新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７－１２－１ ２０１８－１１－２３

是

鸿达成

鸿合智能

１

，

６００.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７－１１－２３ ２０１８－１１－２３

是

鸿合嘉华

邢修青

鸿合智能

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６－１０－２８

借款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

后两年止

是

张树江

邢修青

鸿合创新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７－７－４ ２０１８－７－４

是

王京

张树江

赵红婵

鸿合科技

鸿合嘉华

鸿合创想

王京

鸿合智能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６－１１－２２

借款合同诉讼

时效届满之日

后两年止

是

张树江

邢修青

鸿合智能

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６－１０－２８

借款合同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

后两年止

是

张树江

邢修青

鸿合创新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７－４－１０ ２０１８－４－１０

是

王京

张树江

赵红婵

鸿合科技

王京

鸿合创新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７－２－２７ ２０１８－２－２７

是

鸿合科技

张树江 鸿合智能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６－１０－２４

委托借款合同

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两年止

是

邢修青

鸿合创新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６－５－２４ ２０１７－５－２３

是

王京

张树江

赵红婵

邢修青

鸿合创新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６－６－１５ ２０１７－６－１４

是

王京

张树江

鸿合科技

凌霄弘

邢修青

鸿合智能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６－８－１７ ２０１７－８－１５

是

张树江

王京

鸿合智能

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６－６－８

借款合同诉讼

时效届满之日

后两年止

是

张树江

鸿合科技

王京

２０１６－６－８ ２０１７－６－７

张树江

张树江

鸿合智能

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６－６－２２ ２０１７－６－２２

是

齐筠

邢修青

王京

张树江 鸿合智能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６－６－２９ ２０１７－６－２９

是

王京

鸿合创新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９－１８

借款合同诉讼

时效届满之日

后两年止

是邢修青

王京

２０１４－９－１５ ２０１６－９－１５

邢修青 鸿合创新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２－２８

借款合同诉讼

时效届满之日

后两年止

是

邢修青 鸿合创新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８－１７ ２０１６－８－１６

是

王京

鸿合创新

４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９－２８ ２０１６－９－２７

是

邢修青

邢修青

鸿合智能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６－２５ ２０１６－８－１０

是

张树江

赵红婵 鸿合创新

５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４－２３ ２０１６－４－２２

是

邢修青

鸿合智能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９－２３ ２０１６－９－２３

是王京

张树江

①

关联担保的必要性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股东王京、邢修青、张树江、赵红婵均存在为发行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上述关联担保主要系公司近年来业绩增长迅速，需要通过银行

借款融资渠道获得一定资金支持，关联方为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更有利

于公司从银行获得融资，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因此，关联

方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标的公司的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标的公

司利益的情形。

②

关联担保的公允性

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申请金融借款提供担保，未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不

存在对关联方重大依赖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

６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包括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关键管理人员领取薪酬

情况如下：

报告期间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薪酬总额（万元）

６７３．４４ ４６６．９７ ２６３．９２

３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与关联方的股权交易

①

鸿合智能股权交易

Ｉ．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鸿合智能主要从事智能视听解决方案业务， 属于智能交互产品的集成类

业务，为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发行人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收购了邢

正、邢修青、王京、张树江、赵红婵、鸿裕投资持有的鸿合智能股权，交易对价为

５

，

６８１．１０９０

万元。

发行人向关联方收购了鸿合智能股权具体情况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 “第

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三、发行人股本形成及变化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之“（二）发行人资产重组情况”之“

３

、收购鸿合智能”。

ＩＩ．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价格为

５

，

６８１．１０９０

万元。此次转让的作价依据为，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鸿合智能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５

，

６８１．１１

万元（《北京鸿

合智能系统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涉及的北京鸿合智能系统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７

］第

０５４５

号）。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是在上述评估结果确认的公允价值基础上由交易双

方协商确定，最终成交价格与评估价格不存在较大差异，收购价格公允，不存

在对关联方重大依赖和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②

鸿合爱学股权交易

Ｉ．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报告期内，鸿合爱学主要从事教育类软件的开发与销售，其开发的“鸿合

ｉ

学”、“可乐数学”等备课、教学、互动软件广泛应用于发行人主要产品中。 为避

免同业竞争，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发行人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收购了邢正、王京、张

树江、赵红婵持有的鸿合爱学股权，收购完成后鸿合科技持有鸿合爱学

８９．００％

股权，交易对价为

５００．００

万元。

发行人向关联方收购鸿合爱学的股权情况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 “三、 发行人股本形成及变化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之

“（二）发行人资产重组情况”之“

４

、收购鸿合爱学”。

ＩＩ．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发行人收购了鸿合爱学部分股权，交易价格为

５００

万元。 此次

转让的作价依据为注册资本及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鸿合爱学的股

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４６８．４１

万元（《北京鸿合爱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涉

及的北京鸿合爱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沃克森评

报字［

２０１７

］第

０５３０

号））。 考虑到鸿合爱学教育类软件系发行人产品必备配套

软件，股东前期研发投入较大，最终各方协商一致，按照鸿合爱学股东的实缴

出资额

５００

万元定价。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是在上述评估结果确认的公允价值基础上由交易双

方协商确定，最终成交价格与评估价格不存在较大差异，收购价款公允，不存

在对关联方重大依赖和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③

新线美国股权交易

Ｉ．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新线美国主要从事智能交互显示产品在北美地区的销售工作， 与发行人

主营业务具有相关性。 为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发行人子公司

新线香港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与香港鸿合签订 《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Ｓａｌ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股权转让协议），以

１

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新线美国

９０％

股权。

发行人向关联方收购新线美国的股权情况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 “三、 发行人股本形成及变化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之

“（二）发行人资产重组情况”之“

２

、收购新线美国”。

ＩＩ．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此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为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新线美国的净资产

－

１４４

，

６９４．００

美元（经德克萨斯州

Ａｌｅｘ Ｔｏｎｇ

审计）。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是基于新线美国净资产情况，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的， 收购价格公允， 不存在对关联方重大依赖和利用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

形。

④

目击者股权交易

目击者设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发行人股东张树江持

有

１００％

股权。 报告期内，目击者无实际经营，主要为持有房产。 本次交易为鸿

合创新收购张树江持有的目击者

１００％

股权，交易对价为

１

，

０３７．０４２７

万元。

发行人向关联方收购目击者的股权情况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

行人基本情况”之“三、发行人股本形成及变化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之“（二）

发行人资产重组情况”之“

１

、收购目击者”。

Ｉ．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报告期内， 发行人曾向目击者租赁深圳软件产业基地房屋用于研发部门

的日常工作。 考虑到研发设备安装调试过程复杂，对场地的稳定性要求高，搬

迁难度较大，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鸿合创新召开董事会，决定收购目击者

１００％

股权

以解决关联租赁的问题。

ＩＩ．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价格为

１

，

０３７．０４２７

万元。 此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为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目击者账面净资产。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沃克森出具《深圳市目击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追溯评估

其股权转让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 说明及明细表》（沃克森评报字

［

２０１７

］第

０８５４

号），对深圳目击者追溯评估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其股权转让涉及的

股东全部权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１

，

０６８．９３

万元。 评估值与本次交易

金额不存在较大差异，收购价格公允，不存在对关联方重大依赖和通过关联交

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

４

）与关联方的资产交易

①

向关联方购买房产

Ｉ．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子公司鸿合嘉华和鸿合创新曾分别向张树江、齐筠夫妇

租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１００－４

号的

４

处房屋用于办公。为减少关联租赁，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４

日，鸿合创新与张树江、齐筠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

８

，

１７３．０８

元

／ｍ２

单

价购买上述

４

处房产。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鸿合创新取得了上述房产的《不动产权

证书》。 发行人向张树江、齐筠夫妇购买的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地址 建筑面积（

ｍ２

） 交易金额（元）

张树江、

齐筠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１００－４

号（

１８－０７

）

７１．４３ ５８３

，

８０３．１０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１００－４

号（

１８－０８

）

７１．４３ ５８３

，

８０３．１０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１００－４

号（

１８－０９

）

６９．３６ ５６６

，

８８４．８２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１００－４

号（

１８－１０

）

７０．３２ ５７４

，

７３０．９８

合计

２８２．５４ ２

，

３０９

，

２２２．００

ＩＩ．

向关联方购买房产的公允性

发行人向关联方购买房产的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由双方共同协商确

定，购买价格情况与周边待出售房屋平均价格的比较如下：

类型

公司向关联方购买房产

周边待售房屋平

均单价

（元

／ ｍ

２

）

平均单

价差异

总面积

（

ｍ

２

）

总金额

（元）

平均单价

（元

／ ｍ

２

）

和平区三好街

房产

２８２．５４ ２

，

３０９

，

２２２．００ ８

，

１７３．０８ ８

，

３４０．２２ －２．０５％

注：可比房屋平均单价数据来源为链家网（

ｈｔｔｐｓ

：

／／ｓｙ．ｌｉａｎｊｉａ．ｃｏｍ／

）

根据上表，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购买的平均单价与市场待出售房屋的

平均单价差异率很小。公司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定价公允，不存在对关联方重

大依赖和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②

向关联方购买固定资产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鸿合智能收购了鸿合盛视小轿车一辆，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型号 转让日期 牌照号 转让价格（万元）

小轿车 奥迪

Ａ８Ｌ ２０１６－０７－１３

京

Ｎ００Ｘ０６ ３８．３３

Ｉ．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为避免同业竞争，鸿合盛视拟关闭注销。 发行人因生产经营需要，参照市

场价格，办理了上述车辆的转让手续。

ＩＩ．

向关联方购买固定资产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购买价格情况与

同型号轿车交易价格对比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型号 转让价格（万元）

６

至

８

年车龄同车型二手

车销售均价

（万元）

价格差异

小轿车 奥迪

Ａ８Ｌ ３８．３３ ３７．５４ ２．０６％

注：可比二手车销售价格数据来源为二手车之家（

ｗｗｗ．ｃｈｅ１６８．ｃｏｍ

）

根据上表， 本次向关联方购买小轿车的平均单价与市场待出售小轿车的

平均单价基本一致，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小轿车的定价公允，不存在对关联方重

大依赖和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③

向关联方购买商标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和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新线香港分别向鸿合香港和鸿合亚太购买了商

标权，具体情况如下表：

Ｉ．

向关联方购买商标的必要性

上述商标转让的必要性如下：

上述商标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相关，为保证发行人资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故将前述商标转让给发行人；

鸿合香港及其子公司鸿合亚太在发行人设立鸿程香港统一负责海外市场

业务后，并启动注销程序，故将上述商标权转让给发行人。

ＩＩ．

向关联方购买商标的公允性

上述转让采用象征性

１

美元或无偿方式的主要原因如下：

商标形成过程主要依靠日常经营逐步积累的口碑和品牌形象， 不涉及过

多的其他成本，而且香港鸿合与鸿合亚太系作为发行人境外销售平台存在，并

无独立经营之能力。

鸿合香港和鸿合亚太本身拟注销， 新线香港作为业务承接方需要继续使

用上述商标。

基于上述原因发行人向关联方购买商标的价格公允， 不存在对关联方重

大依赖和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

（

３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报告期内， 发行人存在与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包含关联方资金拆

借以及代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两类情形。 发行人不存在开具不具有

真实背景的票据和以不规范方式取得银行贷款的情形。

发行人对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相关规定，对报告期内发生的非经营性

资金往来进行了梳理。按照上述规定确定的标准，结合自身情况并依据实质重

于形式原则， 发行人对报告期内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作出认定并完整披露了相

关信息。

①

关联资金拆借形成原因、资金流向和使用用途、利息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借款均为向关联方借入资金，发行人与关联方资金

拆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情形 借出方 借入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资金拆入

有息借款

张树江 目击者

３

，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

晧明有限 新线美国

１００．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６

日

邢修青

鸿合智能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邢正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王京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张树江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Ｉ．

关联资金拆借的原因及必要性

ｉ．

股东向目击者提供借款

２０１４

年，目击者为满足自身业务发展需求，购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滨海大

道软件产业基地的房屋，向公司股东张树江有偿借款

３１００

万元。经双方协商并

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述借款年利率确定为

６％

。 此笔借款已按合同约定

按期支付利息并已全额偿还。

ｉｉ．

股东向新线美国提供借款

２０１５

年，新线美国在北美市场拓展效果良好，销售业绩逐步增长，但受限

于自身资产规模较小，资金难以满足自身发展。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新线美国决定通过

有偿方式向实际控制人邢修青控制的晧明有限借款， 用予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周转需求。经双方协商，上述借款年利率确定为

６％

。此笔借款已按合同约定按

期支付利息并已全额偿还。

ｉｉｉ．

股东向发行人提供借款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发行人与恩益禧数码签订《代理商协议》，由其子公司鸿合嘉

代理销售

ＮＥＣ

品牌投影机。 该项代理业务启动资金需求较大，而鸿合嘉华成

立时间较短且融资渠道有限，短期存在一定资金瓶颈。为保证发行人业务的正

常开展，公司主要股东王京、邢正、张树江、赵红婵向鸿合科技提供短期借款合

计

１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借款未收取利息。上述业务逐渐运行稳定，借款已按合同约

定全额偿还。

ｉｖ．

股东向鸿合智能提供借款

鸿合智能开展的智能交互解决方案业务对资金有较大需求， 但受限于鸿

合智能自身体量较小，鸿合智能对外融资渠道有限，融资成本较高。 为保证鸿

合智能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降低部分财务费用，进一步提升鸿合智能的市

场竞争力，公司主要股东王京、邢修青、邢正、张树江向其提供借款，以支持鸿

合智能自身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股东向鸿合智能的借款未收取利息。 上述借

款已按合同约定全额偿还。

ＩＩ．

关联借款的公允性

ｉ．

关联借款资金占用费收取情况

报告期内，关联借款资金占用费收取情况、定价依据以及借款偿还情况如

下：

情形 借出方 借入方

拆借金额

（万元）

资金占用费 定价依据 偿还情况

资金拆入

有息借

款

张树江 目击者

３

，

１００．００

年利率

６％

参照同期银行贷款

利率，双方协商确定

已经按期付息

并全额偿还

晧明有限 新线美国

１００．００

万美元 年利率

６％

参照同期银行贷款

利率，双方协商确定

已经按期付息

并全额偿还

无息借

款

邢修青

鸿合智能

（

２０１５．１２．２

至

２０１６．１０．２６

）

５００．００

未收取利息

－

已全额偿还

邢正

５００．００

王京

４００．００

张树江

４００．００

ｉｉ．

鸿合智能借入的无息借款未收取资金占用费的合理性

２０１６

年，王京、邢正、邢修青、张树江累计向发行人子公司鸿合智能提供借

款

４００

万元、

５００

万元、

５００

万元和

４００

万元，用于公司临时资金周转，上述借款已

由鸿合智能

２０１５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公告。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鸿合智

能已按照合同约定偿还上述借款。

上述借款系为了支持鸿合智能业务发展而无偿提供的资金。 借款双方经

一致协商签订了借款合同并明确约定不收取任何利息。 上述借款已履行公司

内部决策程序并经股东大会追认和审议，未对发行人利益构成损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后，鸿合智能未发生关联方借款的情形。

②

代缴纳股东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

（下转

A23

版）

（上接

A21

版）


